
春節勞軍活動 秋節勞軍活動

核定文號

110.1.28 110.4.26 110.7.21 110.9.9

110.3.2 110.6.4 110.8.9 110.10.8

455,100 35,250 34,000 718,100

432,400 35,250 34,000 718,100

繳回金額
22,700 0 0 0 

110年補助民間團體活動經費-勞(敬)軍及懇親活動

補助案件名
稱

曾文水庫勞軍
活動

台南查緝隊勞
軍活動

110.1.21南市民勤字
第1091616808號

110.5.7南市民
勤字第
1100532692號

110.8.11南市民
勤字第
1100915919號

 110.9.8南市民勤字第
1101010576號

受補助團體
名稱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軍人之友社台南市
軍人服務站(陸軍第
54工兵群、陸軍砲
兵訓練指揮部、臺
南市後備指揮部、
陸軍第203旅、陸軍
第八軍團第39化兵
群、海巡署南部分
署第11岸巡總隊、
海巡署偵防分署北
門查緝隊等7個單位
。) 

社團法人中華
民國軍人之友
社台南市軍人
服務站(陸軍第
54工兵群)  

社團法人中華
民國軍人之友
社台南市軍人
服務站(海巡署
偵防分署台南
查緝隊)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軍人之友
社台南市軍人服務站( 陸軍
航空特戰指揮部、空軍防空
暨飛彈指揮部、空軍第一戰
術戰鬥機聯隊、臺南市後備
指揮部、空軍保指部料配件
總庫、臺南憲兵隊、陸軍第
四地區支援指揮部台南聯保
廠、陸軍砲兵訓練指揮部、
陸軍飛行訓練指揮部、陸軍
航空基地勤務廠、陸軍部隊
訓練南區聯合測考中心、海
巡署偵防分署台南查緝隊、
陸軍第五地區支援指揮部嘉
義聯保廠等13個單位)

活動結束日
期

活動成果送
達日期

核定補助金
額

實際補助金
額



探視新兵懇親活動 探視新兵懇親活動

110.10.8 110.12.2

110.10.25 110.12.13

167,900 144,900

161,870 141,875

6,030 3,025 

110年補助民間團體活動經費-勞(敬)軍及懇親活動

110.10.5南市民勤字
第1101092224號

110.11.30 南市民勤
字第1101374071號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軍人之友社台南市
軍人服務站(陸軍步
兵第203旅-官田營區
)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軍人之友社台南市
軍人服務站(陸軍步
兵第203旅-官田營區
)



序  號

1

是否為活動事前申請？

2

3

4

5

6

敬(勞)軍補助民間團體書面管考項目

實際辦理內容是否符合一、辦理兵役宣導、教育、慰勞、
聯誼及公益等活動；二、其他對推展兵役業務有重大助益
，或政策需要經核准辦理之活動？

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助，是否列明全部經
費內容，及向各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

實際補助金額是否超過總活動實際支出之50%(除本局委託
勞軍外)

受補助經費於補助案件結案時尚有結餘款，是否辦理繳回
(或按補助比例繳回)。

申請案件經本局核定補助者，應依計畫內容確實執行，如
有變更計畫或因故不能執行，是否函報本局核准。



軍補助民間團體書面管考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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